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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

次股东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6日上

午9：15 至 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16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南平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 201,728,186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 5,619,700股，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96,108,486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0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8,214,93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819%。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2,883,3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63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9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31,61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187%。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4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

431,6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97%。
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63,4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21%；反对341,5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77%；弃权 1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80,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282%；反对341,5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2877%；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84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97,852,0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305%；反对352,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587%；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8,6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3184%；反对352,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4865%；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952%。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97,855,0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335%；反对349,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557%；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1,6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3736%；反对349,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4313%；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952%。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97,855,0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335%；反对349,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557%；弃权 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1,6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3736%；反对349,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4313%；弃权1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952%。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97,858,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367%；反对341,8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80%；弃权 1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4,7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4307%；反对341,8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6.2932%；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762%。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97,862,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08%；反对336,1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22%；弃权 1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8,7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043%；反对336,1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882%；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075%。

（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97,862,8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15%；反对335,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17%；弃权 1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9,4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172%；反对335,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790%；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038%。

（7）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97,859,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377%；反对338,4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46%；弃权 1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5,7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4491%；反对338,4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2306%；弃权1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203%。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97,862,7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14%；反对335,1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12%；弃权 1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9,3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154%；反对335,1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698%；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148%。

（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7,877,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560%；反对320,7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266%；弃权 1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93,7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7805%；反对320,7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9047%；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148%。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97,852,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307%；反对331,7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378%；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3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68,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3220%；反对331,7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072%；弃权3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570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62,4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11%；反对335,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17%；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9,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098%；反对335,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790%；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11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62,4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11%；反对335,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13%；弃权 1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9,0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098%；反对335,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717%；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18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62,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12%；反对335,5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16%；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9,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117%；反对335,5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772%；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11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73,6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525%；反对322,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288%；弃权 1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90,2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7160%；反对322,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9452%；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38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股东回报、填
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68,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73%；反对330,0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360%；弃权 1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85,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6221%；反对330,0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0759%；弃权1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01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62,6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413%；反对335,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413%；弃权 1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9,2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3.5135%；反对335,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6.1717%；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14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894,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6734%；反对308,8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0.3144%；弃权 1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10,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4.0953%；反对308,8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6856%；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19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昂利康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5-104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昂利康”）于2025年12月16日召

开经营管理层会议，同意公司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2025年7月4日、2025年11月6日召开经营管理层会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及

其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648万元（不含税），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1）。

现由于公司与关联方浙江白云山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昂利

康”）经营活动需要，拟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公司原预计2025年公司子公司浙江昂利

康动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保科技”）向白云山昂利康采购商品即采购电的预计金

额为 36万元（不含税），公司向白云山昂利康采购商品即采购电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
万元（不含税），现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拟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公司拟增加向白云山昂

利康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即原预计公司2025年向白云山昂利康采购商品即采

购电的金额由2万元增加至9万元，不调整动保科技向白云山昂利康采购商品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调整后公司及子公司向白云山昂利康采购商品即采购电的金额为45万元。原预

计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以及金额不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与关联方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655万元（不含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属于总经理决

策权限内事项，已经公司经营管理层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以及股东会审议，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调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合计

关联人

白云山昂
利康

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人采购电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市场价格

原 预 计 金 额
（不含税）

38
38

调 整 后 预 计
金 额（ 不 含

税）

45
45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不

含税）

17.00
17.00

上年发生金额
（不含税）

18.35
18.3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白云山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白云山昂利康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地址

经营范围

：

：

：

：

：

：

浙江白云山昂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蔡敏

10000万元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39号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白云山昂利康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12.31/2024年

7,107.12
4,679.91
1,775.14

25.57
注：白云山昂利康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

所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白云山昂利康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方南平先生、吕慧浩先生担任其

董事，白云山昂利康与公司构成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白云山昂利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认为白云山昂利康资信情况良好，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将在平等自愿、公平公正、合理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下进行；关联

交易的定价方法为：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白云山昂利康系公司联营企业，公司拟与白云山昂利康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

为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结算办

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

关联交易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经营管理层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5-066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联交所审议公司发行H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于2025年12月15日举行上市聆讯，审

议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联席保荐人已于2025年12月16日收到香港联交所向其发出的

信函，其中指出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审阅公司的上市申请，但该信函不构成正式的上

市批准，香港联交所仍有对公司的上市申请提出进一步意见的权力。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监

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最终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5-067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12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16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一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确定H股全球发售（包括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发售）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相关事宜之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H股全球发售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相关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1）批准公司H股全球发售的相关安排；（2）批准刊发、签署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全球发售的相关文件；（3）批准处理H股发行程序及相关事

项；（4）授权相关人士按相关决议处理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具体事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兆易创新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修改意见及目前A股适用《公司章程》

的最新股本，对《兆易创新公司章程（草案）》进行修订。

《〈兆易创新公司章程（草案）〉修订对照表》以及修订后的《兆易创新公司章程（草案）》

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鉴于公司、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及激励对象的各项考核指标均已满足《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暂缓

授予部分第四个可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满足，可以对1名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

次申请解除限售，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4650万股。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的《兆易创新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了该议案，律师就本议案出具了法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5-068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人。

2.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3.465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052%。

3.本次解除限售事宜需在有关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结束后方可解除限售，届时公司将发

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

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1年7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兆易

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

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公

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21年7月26日，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兆易

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

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21年7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

4．2021年9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5．2022年7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22年8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

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

律意见书。

7．2022年12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

见书。

8．2023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9．2023年7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0．2023年8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

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

出具法律意见书。

11．2024年1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

见书。

12．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3．2024年10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4．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

见书。

15．2025年7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

出具法律意见书。

16．2025年8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7．2025年12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授予限制性股票自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

月为第四个限售期。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

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止。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暂缓授予日为2021年12月3日，登记完成日为2021年

12月22日。公司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四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序号

一

可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况：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可
解除限售条件。

二

三

四

五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四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以 2018-2020年营业收入均值为基数，202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20%。

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所属业务单元/部门层面

绩效考核相挂钩，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的绩效考核内容、方法、目标由公司决定。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考核期内分年度对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进行绩
效考核，所属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效考核必须达标作为该业务单元/部门内激励对
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达成，则该业务单元/部门内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
定比例解除限售。反之，若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则该业务单元/部门内激励对象对
应当期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符合业绩基本标准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系数

100%

7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且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效考核结果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
足可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 2018-2020 年营业收入
平均值为 331,519.94万元，公
司 2024 年 营 业 收 入 735,597.77 万元，较 2018 年-2020
年 营 业 收 入 均 值 增 长121.89%。上述公司业绩考核
达成。

公司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
效考核均达标，满足各业务单
元/部门层面解除限售条件。

1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为
“符合业绩基本标准”及以上，
满足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设定的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限

制性股票数量比例为25%，即公司1名激励对象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为3.4650万股，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四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的

解除限售安排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1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4650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52%。

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对象及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管理人员、核心及骨干人员
（1人）

合计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13.8600
13.8600

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

3.4650
3.465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25%
25%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可解

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1名激励对象满足全部可解除限售

条件。因此，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可解除限售期条件成就人员为1人，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 3.4650万股。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有关规定，可

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律师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并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兆易创新公司章程》及《兆易创新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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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灏投资”）函告，获悉海灏投资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
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海灏投资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5,000,000

5,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55%

0.5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30%

0.3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

是否为
补充

质
押

否

-

质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2
月15日

-

质押
到 期

日

至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之

日止

-

质权人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质押用途

自身生产经
营

-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海灏
投

资

合计

持 股 数 量
（注）

910,589,359

910,589,359

持 股 比
例

54.73%

54.73%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54,960,000

54,960,0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59,960,000

59,96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58%

6.5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60%

3.6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等；

3、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6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赵一波先生通知，获悉赵一波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赵一波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2,250,000
2,2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36%
6.3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85%
0.85%

起始日

2024年12月11日

-

解除日期

2025年12月12日

-

质权人

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赵一波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5,353,687
35,353,687

持股比例

13.41%
13.41%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27,129,100
27,129,1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76.74%
76.74%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0.29%
10.2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 合
计数量（股）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合计
数量（股）

0
0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3、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赵一波先生质押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

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将持续关注赵一波先生的股票
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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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